
第四章   技术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西下营村北景观公园地块原为废弃厂房，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发展。现将此地块提升为景观公园，提升美

化村内环境，打造旅游民宿村，增加村民生活舒适度。 

二、植物配置说明 

此次的种植工程植物配置是自然式手法。根据不同路段的空间特色，主题,选择

植物品种及组团形式,营造出各具特色的绿色空间。种植设计以崇尚自然生态为

主旨,以本地的植物品种为主,适当选择外地树形优美、独特的植物品种。根据植

物的形态特征(株高、树形、叶片大小。花朵等)、生态习性(日照。水分、土壤、

生长势等)科学种植.搭配,突出季相变化,注重特色空间。小空间的植物配置。栽

植了多个品种的针叶树、阔叶落叶乔本華灧木，主要品种有:国槐、白蜡、山楂、

海業等。 

三、实施周期、养护期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2个月，养护期：1 年 

四、服务要求： 

1对使用苗木的基本要求 

(1)应用的苗木应具备生长健壮、枝叶繁茂.冠形完整、色泽正常。根系发达、无

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无冻害等基本质量要求。 

(2)使用的苗木应经过移植培育. 5年生以下的移植培育至少 1次;5 年生以上

(含 5年生)的移植培育至少 2次。野生苗和山地苗应经本地苗圃养护培育了年以

上,适应当地环境和生长发育正常后才能应用。 

(3)裁植苗木必须经过植物检疫。外埤苗木进入工程所在地应经法定植物检疫主

管部门检验签发检疫合格证书后方可应用。具体检疫要求按国家和保定市有关规

定执行。 

(4)苗木均为苗圃苗;所有乔木及主要的中层苗及球类苗须现场号苗,甲方及设计

师认可后 后可场;图纸中苗木规格均为修剪后规格;地被灌木种植时须整齐、平



整。 满铺,严禁脱脚霉土,草坪为混波草坪,四季常缘。 

2 各类型苗木规格质量标准 

(1)乔木类苗木主要质量要求:具主轴的应有主干,主枝 3~5个,主枝分布均匀,必

须保持原有冠型,只能进行适当疏枝,禁止短截,保持主侧枝分布均匀。植物形状

端正、优美.不偏冠常绿植物下部无光秃。 

(2)丛生型灌木主要质量要求:灌丛丰满,主侧枝分布均匀,主枝数不少于 5个,主

枝基径不小于 1.5cm ,平均高度达到.0m以上。 

(3)单干型灌木主要质量要求:具主干,分枝均匀,地径在 2.0cm以上,苗

高 1.2 m以上。 

(4)绿篱(植篱)用灌木类苗木主要质量要求:灌丛丰满,分枝均匀,下部枝叶无光

秃,苗龄 3年生以上。 

(5)具体以苗木表中的要求为准。 

3 掘苗 

(1)苗木的适宜掘苗时期,按不同树种的适宜移植物候期进行。 

(2)起掘苗木时,当土壤过于干旱,应在起苗前 3~5天浇足水。 

(3)常绿苗木、落叶珍贵苗木、特大苗木和不易成活的苗木以及有其它特殊质量

要求的苗木,应带球起掘。 

(4)带土球苗木掘苗的土球直径应为其基径的 8~10倍,土球厚度应为土球直径的

4/5以上。 

(5)裸根苗木掘苗的根系幅度应为其基径的 8~10 倍,尽量保留护心土。 

(6)苗木起掘后应立即修剪根系,同时适度修剪地上部分枝叶,根系断面直径达

2.0cm以上应进行药物处理。 

(7)裸根苗木掘取后,应防止日晒,进行保湿处理。 

4 包装 

(1)棵根苗木起运前,应适度修剪枝叶、绑扎树冠,并用保湿材料覆盖和包装。 

(2)带土球(土台)苗木,掘取后立即包装,应做到土壤湿润、土球(土台)规

范 . 包装结实.不裂不散。 

5 运输 

(1)苗木必须及时运输,在长途运输中应专人养护,保持苗木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防止苗木曝晒、风干、雨琳和机械损伤. 

(2)苗木在装卸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保持苗木。土球(土台)及包装完好无损。 

6 假植 

苗木运到栽植地应及时进行定植,不能及时定植时,应进行临时性假植。 

7 种植 

(1)土层薄的部位增加客土,宜选择肥沃.疏松、遁气。排水良好的种植土并保

证 乔木类种植区城土壤厚度在 1.5米以上.种植土厚度在 0.6米以上。pH值应

控制在 6.5~7.5之间,对喜酸性树木的 pH值应控制在 5.0~6.5之间。 

(2)植裁设计图中标明了所有植物的点位、品种、数量.具体品种的设计规格详见

苗木单。 

(3)植物规格、品种配植须以图纸为依据,施工方不得擅自更改。 如需改动,需

与设计方商洽。植物种植点位遵照绿化施工图,局部植物可在不影响景观效果的

前提下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同时要避开管线. 

(4)凡穿越绿地之管线,如遇植乔木处, 乔木应绕行种植,距离管线最近 1.5m,

以保证管线设施的安全。 

(5)植物种植时应考虑景观的整体性,讲究艺术性和生态性,注重立面空间构图,

高低层次及色彩搭配。规则式种植的乔灌木，同种苗木的规格大小应统一.丛植

或群式种植或不同种苗木都应高低错落,充分体现自然生长的特点。适当整形修

剪,以尽快达到设计效果,苗木宜大不宜小。 

(6)整形装饰篱规格大小应-一致,修剪整形的观赏面应为圆滑曲线弧形,起伏有

致。分层种植的灌木花带边缘轮廓线上种植密度应大于规定密度,平面线形流畅,

外缘成弧形,高低层次分明。 

(7)各项裁植工序应密切衔接,做到随挖.随运.随种、随养护。树木起掘后,不得

曝晒或失水,严禁打穿土球或损伤根盘.裁植时应选丰满完整的植株,并注意主要

观赏面。 

(8)施工前对土壤进行检验,不合格土壤应进行消毒或更换。种植前必须施足有机

肥,弥补土壤瘦瘠对植物生长的不良影响. 

(9)苗木修剪,在苗木裁植前,为减少植物体内水分蒸发,保持水分代谢平衡需及

时剪去部分枝叶,修剪时应遵循各种植物自然形态特点,保持原有姿态情况下剪



去病枝、弱枝、萌蘖枝等。 

(10)乔灌木种植完毕后,均须做保水圈,直径以大过栽植树穴 20~ 50cm 为宜,灌

木保水圈以 40~60cm ,深了~ 5cm为宜。 

(11)草坪铺植采用满铺方式,草皮接缝密实不留縫隙. 

(12)所有新裁乔灌木必须浇灌定根水, 同时对种植穴塌陷处进行种植土填充,

地被和花卉采取相适合的浇水方式进行浇灌。 

(13)尽量春、秋两季栽植,落叶树应在秋季落叶后、春季萌芽前非冻期栽植。种

植工程若不在植物适宜栽植季节进行时,必须遵循反季节栽植相关规范要求,采

取相应措施以保证植物成活。 

(14)绿化种植格按照《绿化施工技术指南》进行施工,保证植物的成活率及保存

率。 

 

五、沥青混凝土道路及停车位 

1. 路床土方及(槽）整形：部位:沥青混凝土路。范围:路床 

挖一般土方（沥青砼道路）土壤类别:挖路床土方。挖土深度:350，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5cm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5cm 透层油  密集配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3C  5cm。 

挖一般土方（停车位）土壤类别:挖路床土方 挖土深度:250，12%石灰土厚 20cm 石灰粉煤

灰稳定碎石厚 15cm  1:5 干硬性水泥砂浆 2cm  透水砖 10×20×8。 

挖一般土方（广场）土壤类别:挖路床土方  挖土深度:80   12%石灰土厚 15cm  1:5 干硬性

水泥砂浆 2cm 透水砖 10×20×6 施工做法详见清单和图纸。 

2.基层施工完毕后必须且应及时洒布透层油，透层油采用 PC-2 乳化沥青，洒铺量为 1.2 升/

平方米，透入几层的深度不得小于 5 毫米，为保护透水层油不被破坏，喷洒透水层油后可以

立即撒布一层石屑，用量为 2.5 立方米/千平米。各沥青层之间必须喷洒粘层油，规格为 PCR

改性乳化沥青，用量为 0.5 升/平方米 

3.路基及回填土必须达到土基最低压实要求，压实度为 95%。 

4.路缘石为混凝土路缘石，强度为 C40. 

5.预制透水型步道方砖尺寸及类型应符合《透水砖》JC/t945-2005 标准要求，透水砖抗压强

度＞40MPA。防滑性能 BPN＞70，磨坑长度＜35mm，透水系数＞0.1mm/s 25 次冻融循环后

外观质量符合标准规定，强度损失＜20%。 



 

六、树木裁植技术规范及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82-99)

的要求。 

2.若在非植树季节进行裁植工程,需对上述规范作相应的调塾。 

3.植物材料应选择根系发达.生长茁壮、无病虫害及机械损伤,品种规格及形态符

合设计要求。4.苗木的挖掘、包装应符合现行标准《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

材料木本苗》CJ/T34 的规定。 

5.苗木的运输。裁植、后期养护管理及其它未尽事宜皆参照以上规范进行施工。 

6.设计按现场平整为标准,如发生土方倒运及客土改良,以现场監理签证量为准。 

7.行列种植的树木要选用载植树形均一的树木。 

8.要按照指定规格进行对乔木。灌木绿篙的修剪,并且修剪后尺寸不得低于设计

标准。 

9.园林植物生长所必需的最低种植土层厚度应符合表 1-1规定。 

 

 

 

 

 

 

 

 

 

 

七、重点环节 



1.苗木选择: 常绿及灌木高度:指梢顶至地面之高度。胸径指树干离地面一米二

处之直径。冠幅指树木定植修剪后树冠之尺寸。同一规格群植灌 木高度为定植

修剪后高度值，若须采用小规格或不同材料代用时,应 先征得设计方许可后,

方可代用。 

2.苗木种植:植物种植应在适当季节进行,以确保成活率。落叶乔灌木: 3-4月

或 11月;常绿植物其它植物(了月~11月)。如反季节施工,应采取特殊施工措施。

种植坑应大于最低种植层厚度要求,回填种植土应分层压实以确保植物能牢固地

植于地上,大规格苗木应做支撑,种植后应立即用水浇灌,如做树耳,宜做平耳。 

3.施肥:施工图中的各种花草树木均需按要求的施基肥,进行土壤改良.要求施工

种植前必须下足基肥,弥补绿地土壞瘦瘠对植物的不良影响,以 使绿化尽快见

效。大树种植时种植土:草炭土:农家肥配比为 7:2:1 ;灌木、地被做 20cm厚土

壤改良,其中种植土:草炭土:农家肥配比为. 

4.养护:移植前应根据不同树木做相应切根等必要措施 ,运输中应予 以足够

保护以免植物受损。种植- -年养护期内,承建方应确保所有草木、灌木、乔木

或其它植被健康生长,定期浇水、修剪、施肥,浅土壤种植应做加固。 

5.施工顺序:种植工程宜在道路等土建施工完后进场,如有交叉施工应采取措施

保证种植施工质量。 

 

八、本项目付款方式、条件： 

1、人工、材料、设备进场支付乙方 30%的合同价款。 

2、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后，支付乙方至 70%的合同价款。 

3、经第三方造价咨询审核公司评审后，合同最终金额以评审结果为准，支

付乙方至 97%的合同价款。 

4、剩余 3%作为质量保证金，一个自然年支付与乙方。 

若本工程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对本合同的付款条件达

成共识并做出如下约定：因政府资金拨付延迟而导致发包人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

及时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时，不构成发包人的违约行为，承包人不得因此追究

发包人违约责任。 



 

九、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另册提供 

1.工程量清单说明 

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和配套的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GB50862-2013）（以

下简称“计价计量规范”）编制。 

2.报价说明 

2.1 供应商报价应根据采购文件中的有关计价要求，并按照下列依据自

主报价。 

(1) 本采购文件； 

(2) 现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配套工程

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GB50862-2013）； 

(3) 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办法； 

(4) 企业定额，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 

(5) 采购文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的澄清、补充和修改文件； 

(6) 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拟定的投标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7) 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定等技术资料； 

(8) 市场价格信息或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9) 其他的相关资料。 



2.2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3 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或金额，应包括所需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

械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及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所谓“一定范围内

的风险”是指合同约定的风险。 

2.4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供应商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

为已分摊在工程量清单中其他已标价的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 

2.5 “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投标总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组成，并且“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投标总价应当与构

成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

的合计金额一致。 

2.6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按下列要求报价： 

2.6.1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清单项目计价应依据计价计量规范中关于

综合单价的组成内容确定报价。 

2.6.2 如果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中涉及“材料（工程设备）

暂估单价表”中列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则按照本节第 3.3.2项的报价原则，将

该类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暂估单价本身以及除对应的规费及税金以外的费用计入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清单相应子目的综合单价。 

2.6.3 如果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中涉及“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和工程设备一览表”（见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三节附件三）中列出的材料和

工程设备，则该类材料和工程设备供应至现场指定位置的采购供应价本身不计入

投标报价，但应将该类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安装、安装所需要的辅助材料、安装损

耗以及其他必要的辅助工作及其对应的企业管理费及利润计入分部分项工程和

单价措施项目清单相应子目的综合单价，并其他项目清单报价中计取与合同约定

服务内容相对应的总承包服务费。 



2.6.4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所列各子目的综合

单价组成中，各子目的人工、材料和机械台班消耗量由供应商按照其自身情况做

充分的、竞争性考虑。材料消耗量包括损耗量。 

2.7 总价措施项目按下列要求报价： 

2.7.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应根据供应商的施工组织设计以“项”为单

位计价。供应商所填报价格应包括除规费、税金外的全部费用。 

2.7.2 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按国家、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

部门的规定计价，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经过测算，国家、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的费率不能满足安全

文明施工措施所需费用（特别是扬尘治理所需费用的投入造成的安全文明施工措

施费用的增加），供应商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填报相应费用。 

2.7.3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所填写的报价金额，应全面涵盖

采购文件约定的供应商中标后施工、竣工、交付本工程并在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

内维修其任何缺陷所需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的全部费用。 

2.7.5 对于“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所填写的报价金额，应按照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报价分析表”对措施项目报价的组成进行详细的列项和分析。 

2.8 其他项目清单费应按下列规定报价： 

2.8.1 暂列金额按“暂列金额明细表”中列出的金额报价，此处的暂列金

额是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统一给定的，并不包括本章第 2.8.3 项的计日工金额。 

2.8.2 暂估价分为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和专业工程暂估价两类。其中

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单价按本节第 3.3.2 项的报价原则进入分部分项工程和

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之综合单价，不在其他项目清单中汇总；专业工程暂估价直接



按“专业工程暂估价表”中列出的金额和本节第 3.3.3项的报价原则计入其他项

目清单报价。 

2.8.3 计日工按“计日工表”中列出的子目和估算数量，自主确定综合单

价并计算计日工金额。计日工综合单价均不包括规费和税金，其中： 

(1) 劳务单价应当包括工人工资、交通费用、各种补贴、劳动安全保护、

社保费用、手提手动和电动工器具、施工场地内已经搭设的脚手架、水电和低值

易耗品费用、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2) 材料价格包括材料运到现场的价格以及现场搬运、仓储、二次搬运、

损耗和保险； 

(3) 施工机械限于在施工场地（现场）的机械设备，其价格包括租赁或

折旧、维修、维护和燃油等消耗品以及操作人员费用，包括承包人企业管理费和

利润，但不包括规费和税金。辅助人员按劳务价格另计。 

2.8.4 总承包服务费根据采购文件中列出的内容和要求，按“总承包服务

费计价表”所列格式自主报价。 

2.9 规费和税金应按“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所列项目并根据

国家、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列项和计算，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2.10 除采购文件有强制性规定以及不可竞争部分以外，投标报价由供应

商自主确定，但不得低于其成本。 

2.11 工程量清单计价所涉及的生产资源（包括各类人工、材料、工程设

备、施工设备、临时设施、临时用水、临时用电等）的投标价格，应根据自身的

信息渠道和采购渠道，分析其市场价格水平并判断其整个施工周期内的变化趋势，

体现供应商自身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 



2.12 企业管理费应由供应商在保证不低于其成本的基础上做竞争性考虑；

利润由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和综合实力做竞争性考虑。 

 供应商在“费率报价表”中填报的费率应与“综合单价分析表”中所使

用的费率一致，不一致时以“综合单价分析表”所反映的费率为准，并遵照下列

原则： 

针对同一分部分项工程，如果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未使用统一的企

业管理费费率及利润费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采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相应

费率组成新增子目的综合单价时，将适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相应分部分项工程

子目单价中所采用费率的最低值，措施项目亦适用同样原则。 

2.13 投标报价中应考虑采购文件中要求供应商承担的风险范围以及相关

的费用。 

2.14 投标总价为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为实

施、完成采购工程并修补缺陷以及履行采购文件中约定的风险范围内的所有责任

和义务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2.15 有关投标报价的其他说明： 

                              /                                      

3、其他说明 

3.1 词语和定义 

3.1.1 工程量清单 

 是表现本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措施项目、其他项目、规费项目和税

金的名称和相应数量等的明细清单。 

3.1.2 总价子目 



 工程量清单中以总价计价， 以“项” 为计量单位，工程量为整数 1的

子目，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价格固定包干。采用总价合同形式时，合同

订立后，除本章第 3.2.4 项约定的情况外，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均没有

合同约束力，所有子目均是总价子目，视同按项计量（合同条款第 15 条约定的

变更除外）。 

3.1.3 单价子目 

 工程量清单中以单价计价，根据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和工程量计算规则

进行计量，以实际完成数量乘以相应单价进行结算的子目。 

3.1.4 子目编码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所列的子目名称的数字标识和代码，子目编码

与项目编码同义。 

3.1.5 子目特征 

 构成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子目、措施项目的实质内容、决定其自身价

值的本质特征，子目特征与项目特征同义。 

3.1.6 规费 

 承包人根据省级政府或省级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应计入建筑

安装工程造价的费用。 

3.1.7 税金 

 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3.1.8 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发包人发包的专业工程、发包人采购的材料和工程

设备等进行管理、服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所需的费用。 

3.1.9 同义词语 

 本章中使用的词语“采购人”和“供应商”分别与合同条款中定义的“发

包人”和“承包人”同义；就工程量清单而言，“子目”与“项目”同义。 

 采购工程量清单是采购人依据国家标准、采购文件、设计文件以及施工

现场实际情况编制的，随采购文件发布供投标报价的工程量清单，包括其说明和

表格，同时也是编制采购控制价或标底的依据之一。 

3.2 工程量差异调整（适用于单价合同） 

3.2.1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工作内容分类、子目列项、特征描述以及“分

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附带的工程量都不应理解为是对承

包（采购）范围以及合同工作内容的唯一的、最终的或全部的定义。 

3.2.2 供应商应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认真细致的复核。这种复核包括对

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的子目编码、子目名称、子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

工程量的准确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任何书写、打印错误进行检查和复核，特别是对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每个工作项目的工程量进行重

新计算和校核，对“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列项进行校核。如果供应商

经过检查和复核以后认为采购工程量清单存在差异，特别是“总价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中存在可能对造价产生重大影响的漏项，则供应商应将此类差异的详

细情况连同按供应商须知规定提交的要求采购人澄清的其他问题一起提交给采

购人，采购人在核实差异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颁发工程量清单的补充和

（或）修改文件。 

3.2.3 如果采购人在检查供应商根据上文第 3.2.2项提交的工程量差异问

题后认为没有必要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补充和（或）修改，或者采购人根据上

文第 3.2.2 项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了补充和（或）修改，但供应商认为采购工



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依然存在差异，则此类差异不再提交采购人答疑和修正，而

是直接按采购工程量清单（包括采购人可能的补充和（或）修改）进行投标报价。

供应商在按照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时，除按照本节 2.7.3项要求对采购人提

供的总价措施项目清单的内容进行细化或增补外，不得改变（包括对工程量清单

子目的子目名称、子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以及工程量的任何修改、增加或减少）

采购人提供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和其他项目清单。即使按照图纸

和采购范围的约定并不存在的子目，只要在采购人提供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

已经列明，供应商都需要对其报价，并纳入投标总价的计算。 

3.2 工程量差异调整（适用于总价合同） 

3.2.1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工作内容分类、子目列项、特征描述以及“分

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附带的工程量都不应理解为是对承

包（采购）范围以及合同工作内容的唯一的、最终的或全部的定义。 

3.2.2 供应商应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认真细致的复核。这种复核包括对

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的子目编码、子目名称、子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

工程量的准确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任何书写、打印错误进行检查和复核，特别是对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每个工作项目的工程量进行重

新计算和校核，对“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列项进行校核。如果供应商

经过检查和复核以后认为采购工程量清单存在差异，则供应商应将此类差异的详

细情况连同按供应商须知规定提交的要求采购人澄清的其他问题一起提交给采

购人，采购人在核实差异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颁发工程量清单的补充和

（或）修改文件。 

如果采购人在检查供应商提交的上述工程量清单差异问题后认为没有必要

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补充和（或）修改，或者采购人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了

补充和（或）修改，但供应商认为采购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依然存在差异，却

此类差异可能会对其投标报价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则供应商可以在投标截止

时间前的任何时候将此类差异提交给采购人，采购人在核实差异后将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颁发工程量清单的补充和（或）修改文件。 



3.2.3 供应商应当按采购工程量清单（包括采购人可能的补充和（或）修

改）进行投标报价。供应商在按照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时，除按照本节 2.7.3

项要求对采购人提供的总价措施项目清单的内容进行细化或增补外，不得改变

（包括对工程量清单子目的子目名称、子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以及工程量的任

何修改、增加或减少）采购人提供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和其他项

目清单。即使按照图纸和采购范围的约定并不存在的子目，只要在采购人提供的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已经列明，供应商都需要对其报价，并纳入投标总价的计

算。 

3.2.4 供应商根据上文第 3.2.2项针对“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

单与计价表”提交了工程量清单差异问题后，采购人未按照供应商所提交差异对

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补充和（或）修改，或者采购人对采购工程量清单进行了补

充和（或）修改，但与供应商所提交内容仍存在差异的，一旦该供应商成为中标

人且在合同履行阶段此类差异经复核确实存在的，不论合同条款第 15 条如何约

定，此类差异均应当视为变更，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变更进行计量和计价。 

3.3 暂列金额和暂估价 

3.3.1 “暂列金额明细表”中所列暂列金额（不包括计日工金额）中已经

包含与其对应的企业管理费、利润和规费，但不含税金。供应商应按本采购文件

规定将此类暂列金额直接纳入其他项目清单的投标价格并计取相应的税金，不需

要考虑除税金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3.3.2 “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表”中所列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是此

类材料、工程设备本身运至施工现场内的工地地面价，不包括其本身所对应的企

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以及这些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安装、安装所需要的辅

助材料、安装损耗、驻厂监造以及发生在现场内的验收、存储、保管、开箱、二

次倒运、从存放地点运至安装地点以及其他任何必要的辅助工作（以下简称“暂

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安装及辅助工作”）所发生的费用及其对应的企业管理费、

利润、规费和税金。除应按本采购文件规定将此类暂估价本身纳入分部分项工程

量清单相应子目的综合单价以外，供应商还应将上述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安装及辅



助工作所发生的费用以及与此类费用有关的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包含在分部分项

工程量清单相应子目的综合单价中，并计取相应的规费和税金。 

采购人在“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表”中给定的损耗率是北京市工程造价管

理部门发布的现行预算定额规定的损耗率，定额中没有的，系采购人通过市场调

查合理确定的损耗率。 

供应商可以直接采用采购人给定的损耗率，也可以根据自身管理水平填报

“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表”中损耗率并计算出相应的合价，但是，供应商填报

的损耗率应当与其综合单价分析表所反映的损耗率一致，不一致时以综合单价分

析表中其实际采用的损耗率为准。 

 “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表”中所列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其竣工结算数量

为按照合同图纸（含变更）和合同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所计算得出的数量加上

按照下述原则确定的损耗率所计算出的损耗量，实际消耗量超出竣工结算数量的，

其超出部分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 当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承包人填报的损耗率大于发包人（采购人）

给定的损耗率的，采用发包人（采购人）给定的损耗率。 

（2） 当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承包人填报的损耗率小于发包人（采购人）

给定的损耗率的，采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承包人填报的损耗率。 

3.3.3 专业工程暂估价表中所列的专业工程暂估价已经包含与其对应的企业管

理费、利润和规费，但不含税金。供应商应按本采购文件规定将此类暂估价直接

纳入其他项目清单的投标价格并计取相应的税金。除按本采购文件规定将此类暂

估价纳入其他项目清单的投标价格并计取相应的税金以外，供应商还需要根据采

购文件规定的内容考虑相应的总承包服务费以及与总承包服务费有关的规费和

税金。 


